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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三医院
关于印发进修生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对进修生的管理，有效保障进修生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修生的相关政策及要求，结合我院实际，特修订本管理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第三医院

                           202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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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三医院进修生管理制度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医院进修生的管理工作，提升进修生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确保进修工作的有序进行，特修订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来我院进行进修学习的医务人员。

第三条 医院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进修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优质的带教资源。

二、进修资格与录取

第四条 进修人员需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具有至少三年临床工作经验（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适当放宽）。同时，必须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及执业注册证书。

第五条 录取程序采用单位推荐与我院审核相结合的方式，择优录取。进修医师需填写申请表，携带单位介绍信、进修申请表2份、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执业证、资格证复印件1份、1寸彩色照片2张，到教学部办理相关手续。

有统一安排院内住宿的，若需自行院外住宿者需提供在外住租房备表及家长承诺书、与房东的房屋租赁合同书；无提供院内住宿的外住宿者需提供在外住租房备表、承诺书、与房东的房屋租赁合同书。

第六条 录取结果应及时通知进修生，及时向录取成功的进修生发送进修人员报道通知书，并明确告知培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三、岗前培训与科室安排

第七条 进修医师进入科室前需持有教学部出具的入科通知。未经医院许可擅自接收进修医师的科室，将受到通报批评。若发生事故、纠纷或意外事件，将对进修医师和科室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

第八条 进修生在进入临床进修前，必须接受科室组织的入科教育，包括医院及科室情况、医德医风、卫生法律法规、院规院纪、科室规章制度、常见诊疗操作规范、病历书写规范等内容；并需严格遵守我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及适用的法律法规。

四、进修期间管理

第九条 接收进修生的科室应秉持对医院和学员负责的原则，认真进行教学工作，由科室派有经验的医务人员指导学习和工作。带教科室及带教老师对进修生必须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努力帮助其完成进修计划。进修生应尊敬教师，关心患者，与同学和睦相处，相互协助。

第十条 进修期间，进修生应遵守各科规定，履行岗位职责。原则上，不授予处方权。进修医师在病房期间不得单独管理病人，病历书写须经带教医师修改并签名后生效。

第十一条 若进修生已获得执业医师资格，需经科主任提议，医务部核实并批准，方可规定一定范围内的处方权。但进修医师不得单独进行手术操作，但可以作为助手参与手术操作。

第十二条 进修生应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研讨会，提升自身学术水平。同时，医院应定期组织学术讲座，为进修生提供学习机会。

第十三条 进修生在我院进修期间须，做到医德良好、医风严谨、工作勤奋、遵纪守法。进修期间不准酗酒闹事，严禁打架斗殴、赌博吸毒等行为，违者将按院规院纪严肃查处。进修生须爱护医院公物，凡贵重仪器及设备未经带教老师批准不得擅自动用。如因擅自使用导致损坏者，应照价赔偿；故意损坏者，除责令赔偿外，还将报交委托单位处理。

第十四条 进修期间，若因业务能力不足、服务态度不佳、工作责任心不强导致医疗事故或严重差错，或因劳动纪律问题如脱岗、旷工、无故请假达特定周数未归者，除接受批评教育外，科室需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事件经过及处理建议），报医务部，由院方视情况作出处理决定。

五、请假与考核

第十五条 进修期间不设寒暑假和探亲假。如有特殊情况需请假，请假要按请假制度实施，须至教学部领取并填写请假单，经批准后方可离院，不允许口头请假。未经请假擅自离院者，将给予进修纪律考核不合格处理，不发放结业证书。

第十六条 请事假需按以下规定执行：三天以内由科主任批准；三天以上需经科主任审批并报教学部部批准。进修期间，事假天数有具体限制，进修一年，事假不得超过15天。休假期间所有责任由进修生本人承担。

第十七条 因病休假，需提供本院的病假证明。若病假超过规定期限，原则上将被劝退进修学习。

第十八条 医院应根据进修生的学习情况和学术成果，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进修生继续进修或晋升的依据。

六、费用、后勤保障与结业

第十九条 所有到我院进修的人员，需缴纳进修费、住宿费、工作服押金等费用。具体费用标准如下：

进修费：150元/月/人

住宿费：100元/月/人

水电费按实际缴纳

另需缴纳工作服押金100元，进修结束时在教学部办理退押金手续

其他可能产生的费用，如夜餐费、仪器损耗费等，按实际使用情况收取

第二十条 医院为进修生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包括宿舍、食堂、图书馆等设施。进修生应遵守医院的相关规定，合理使用并爱护公共设施。

第二十一条 进修结束后，由带教老师、科室主任对进修生进行客观评价；教学部负责对进修生的整个进修过程进行综合评价，并评定成绩。

七、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制度的解释权归医院所有。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制度自颁布之日起生效，如有修订，将及时通知相关进修生及单位。

以上制度旨在确保医院进修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提升进修生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为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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